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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身边的“解纷团”基层善治的新“枫”景群众身边的“解纷团”基层善治的新“枫”景

以“村社书记解纷团”为切口，越城区在综治站点前端预警、三级联动递进化解、法治力量专业赋能和制度机制持续保障等层面，较为立体

地展现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治理中的深化实践。呈现了综治中心在统筹资源、分层过滤、系统解纷中的枢纽价值，较好体现了“小事不

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治理内涵。越城区用一支懂基层、懂群众、懂法治的“头雁”队伍，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早、化解在小、化解在基

层，为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提供了具有辨识度的生动样本。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教师、浙江省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研究中心研究员 桑田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教师、浙江省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研究中心研究员 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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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义的禁毒实践，不是靠冷冰冰的考核与管控，而是靠全链条的社工管理体系，让专业力量获得了稳定的职业预期和行动底气；不是靠强

制命令，而是靠精细化的举报奖励与帮扶体系，让普通群众相信“参与有回报、举报有反馈、回归有出路”。正是这种制度的“可预期性”，催生

了两名少年凭课堂知识识毒报警的自觉，也让快递员、环卫工从“路人”转变为“哨兵”。武义的经验表明，省域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并非简单地

用规则去“管住人”，而是用制度去“成就人”。当制度搭建起一个让专业者安心、让参与者受益、让失足者有望的信任闭环，法治便化为社会肌

体中自然而然流淌的日常秩序，成为基层善治最持久的动力。

“识毒少年”背后的禁毒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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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逸尘 通讯员 徐东辉

矛盾纠纷化解是基层治理的

“必答题”。在绍兴市越城区，一支

以村社书记为主力的解纷队伍活跃

在基层治理一线，他们有一个共同

的名字——“村社书记解纷团”。

阵地前移，源头防范

走进越城区任何一个街道的综

治中心，“村社书记解纷团”忙碌的身

影格外醒目。依托综治工作站的信

息共享与风险预警机制，解纷团成员

将纠纷排查融入日常走访、政策宣传

和民情收集中，做到“苗头早发现、风

险早预警、矛盾早介入”。

在陶堰街道泾口村综治工作站，

村书记俞建刚曾面对一起涉及多户

养殖承包清退的复杂纠纷。承包合

同到期，补偿方案分歧激烈，矛盾一

触即发。俞建刚依托综治工作站联

动司法所、法律顾问，拟定分层化解

方案，先后组织7轮磋商，最终促成

各方握手言和，百亩虾塘平稳交接。

数据显示，2025年，越城区“村社

书记解纷团”累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1.5万余件，调解成功率达90%以上。

这组数据背后，是法治力量与群众工作

方法的深度融合，更是综治中心统筹下

多元解纷机制高效运转的有力印证。

三级联动，分层过滤

单打独斗难成气候，体系作战方

显威力。越城区以综治中心为枢纽，

构建起“村级就地解、镇级联动解、县

级统筹解”的分层过滤、递进式解纷

工作格局。

“村社书记解纷团”作为乡镇（街

道）综治中心特色品牌，对跨村社、行

业性或疑难复杂纠纷启动“跨村联

调”“定向攻坚”机制，协调派出所、司

法所、共享法庭联系法官、事权部门

等力量集中会诊。

与此同时，区综治中心统筹全区

解纷团资源，对镇街提级上报的重大

疑难纠纷，协调全区行政、司法、行业

调解组织等力量集中攻坚，提供专业

方案和系统支撑。

城南街道南苑社区原书记盛托

亚与迪荡街道洞桥社区书记陈芳芳

的联合调解，正是三级联动的典型案

例。一起家暴离婚积案，涉及共同财

产分割、人身安全保护令、子女抚养

探视等多项法律难题，单靠一个村社

难以化解。在区综治中心统筹指导

下，两名书记跨域协作，既用法理定

分止争，又以真情修复关系，最终一

揽子解决全部问题。

法治赋能，专业解纷

综治中心的高效运转，离不开法

治的刚性支撑。越城区建立“一村社

一法官”结对机制，人民法庭法官与解

纷团成员“一对一”指导，在事实认定、

法律适用、调解技巧等方面提供专业

支持。司法行政部门定期编发典型案

例和法律指引，帮助解纷团成员提升

运用法治思维化解矛盾的能力。

同时，综治中心与法院建立诉调

对接闭环流程。对于调解成功的案

件，当事人可申请司法确认，法院在

7日内出具裁定书；对于调解不成

的，及时引导进入诉讼或仲裁程序。

截至目前，累计联调各类矛盾纠

纷2151件，调解成功率达55.09%，

推动全区法院上诉率和服判息诉率

实现历史最优。

制度护航，锻造队伍

越城区将“村社书记解纷团”建

设纳入全区“三源共治”及平安法治

建设总体部署。区委出台专项支持

方案，明确将解纷团纳入镇级调解委

员会统一管理，成员聘为镇级调解

员。区委社会工作部、区司法局、区

法院每年联合组织业务培训，通过集

中授课、案例研讨、实务观摩、跟班实

训等方式，持续提升解纷团成员法治

素养和实战能力。

矛盾纠纷的化解不止于调解协

议的签订，更在于权益的最终兑现。

越城区将解纷团功能向执行环节延

伸，深度融入党委领导下的三级联动

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同时建

立“能进能出”的动态调整机制，对调

解数量过少、成效不足、群众满意度

低的成员及时调整，确保队伍始终保

持旺盛战斗力。

从“单兵作战”到“体系支撑”，从

“情理化人”到“法治赋能”，越城区综

治中心以“村社书记解纷团”为阵地，

以制度为保障，以法治为依归，书写

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越城篇章。

这支扎根基层、熟悉乡土、善解民忧

的“头雁”队伍，正成为综治中心体系

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核心力量，为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复制、

可推广的鲜活样本。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廖思思

2006年4月，省委十一届十次

全会作出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同

年，武义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正式成

立。20年间，一项顶层设计和一个基

层单元命运交织，在浙中山区催生出

一幅平安新图景。

当“公安主导”的刚性规则与“社

工专管、群众参与”的柔性治理形成

闭环，当26名专职社工扎根基层、

“熟溪大妈”跳起禁毒广场舞、“苍戟

护苗”志愿品牌渐成体系，法治便不

仅是约束与惩戒，更转化为治理效能

与社会活力。

制度筑基，专业赋能

如何让基层禁毒队伍“建得起、

稳得住、用得好”？武义的答案是：靠

制度。

早在2010年，武义就在全省率

先探索禁毒社工专职化管理，逐步建

立“招录—培训—考核—激励”全链

条制度体系。招录时，优先持证者，经

笔试、面试、机考三重筛选；上岗后，

“3+2”模式让社工3天在乡镇开展

宣教评估、2天在派出所负责检测；

考核中，20余项指标精细量化，失职

“一票否决”，优异者给予精神和物质

双重奖励。

如今，26名专职社工实现规范

管理、保持“零流失”，全县吸毒人员

管控率达99.8%。

群众入场，全民共治

武义禁毒的另一个关键布局，是

让群众从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

者。这一转变的背后，是多年深耕禁

毒宣传教育打下的基础。

2023年 8月，武义当地两名学

生外出时，一眼认出路边植物是大

麻，毫不犹豫带着植株走进派出所。

民警问及原因，学生说：“安全课上，

民警讲过相关知识，一直记得。”经检

测，该植物确为大麻，警方随即顺藤

摸瓜铲除了原植株。

近年来，武义以“苍戟护苗”为总

品牌，紧扣“护健康、护成长、护家园、

护净土”内核，将专业社工、青年志

愿、全民力量拧成一股绳。

在专业帮扶层面，康福社工事

务所负责人俞清带领团队，将心理

疏导、家庭关系修复、就业支持等

专业服务深度嵌入帮扶链条。2020

年，桐琴镇汤某被强制隔离戒毒期

间，丈夫意外离世，年幼子女仅靠

病重的爷爷照料。禁毒志愿者联合

俞清团队迅速对接民政、妇联，开

展帮扶以及困境儿童陪伴服务。

2022年，汤某顺利回归社会，入职

当地一家企业。截至今年 4月，她

已连续 42 个月保持戒断，家庭生

活重回正轨。

此外，武义新青年志愿者总队

组织团员、返乡大学生深入校园和

乡村，开展主题宣讲、暖心陪伴等

活动。柳城畲族镇的 00后返乡大

学生蓝娟，发挥畲族语言优势，用

方言为山区老人讲解禁毒知识。在

她和志愿者的联动踏查下，当地近

3 年查获的罂粟数量逐年大幅下

降，大溪口、三港等乡镇实现“零种

植”。

在社会群防层面，环卫工人、快

递小哥、护林员化身基层“志愿哨

兵”，依托职业优势开展全域巡查。近

5年，全县志愿力量累计协助铲除毒

品原植物2224株，群众年均主动举

报涉毒线索15条。“空中巡查+地面

踏勘”立体防控模式日趋成熟，700

余个禁毒网格实现“村村有人管、户

户有人盯”。

规矩立基，善治生根

武义的禁毒群众工作之所以能

“动起来”，关键在于用制度激活社会

力量，以法治凝聚治理共识。

一方面，举报奖励制度严格执

行，20年累计发放奖金超10万元，

让“不敢种、不敢吸”的底线意识深入

人心。另一方面，“贤能+志愿者+社

工”帮扶体系联动企业设立就业安置

点，近5年帮扶120余名康复人员就

业、走访3000余人次、解决实际困难

500余件。

武义用20年时间走出了一条山

区县禁毒治理之路——以制度定规

矩，以规矩促共治。回到两名“识毒少

年”，她们的出现，既是禁毒宣传教育

成效的检验，也是“法治依靠人民、法

治为了人民”的生动注脚。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

的新征程上，武义的实践表明：法明，

方能规矩立；规矩立，方能有善治。


